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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廳關於1 0 7年度蕙三字第 3 6 號等聲請解釋案之意見 

爭點題綱壹：下 列 法 律 （刑法第 9 0條 、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

第 3 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 、第 5 

條 第 1 項 ，下稱系爭規定）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是否侵害 

人性尊嚴？或侵害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或違 

反一罪不二罰原則？

本 廳意見：

一 、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内涵

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 

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蕙法第8 條第 

1 項即明示：「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 

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番問處刻。非依法定 

程序之逮捕、拘 禁 、審 問 、處 罰 ，得拒絕之。」其所稱「依 

法定程序」，不僅須以法律規定，其内容更須實質正當， 

並符合憲法第2 3條所定相關之條件L 此乃屬人身自由之 

制度性保障（司法院釋字第3 8 4號解釋意旨參照）。且國 

家剝奪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 

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應踐行必要之司法 

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符合上開憲法之意旨（司法

所謂憲法第23條所定之條件，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 、第 646號 、第 551號 、 

第 544號解釋理由，就刑罰手段所發展出之違憲審查基準，有 4 個步驟：立法 

目的是否在保護具有憲法位階之特定重要法益（目的正當性）、施以刑罰是否有 

助目的達成（適合性）、是否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的手段可資 

運用（必要性），以及刑罰對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與所欲维護之法益間是否符合比 

例關係（狹義比例原則），依序逐一審查。倘立法目的不具正當性，或手段不具 

適合性、必要性，或手段造成的侵害與目的所欲维護之公益間不合乎狹義比例 

原 則 ，該法即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而有被宣告違憲之可能。



院釋字第58 8號 、第 636號 、第 7 0 8號解釋參照）。

蕙法第8 條 揭 橥 「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司法院釋 

字第 38 4號解釋更進一步指出，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 

之保障人身自由之各種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 

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護，均包括在内，且該實質正當 

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内容，就實體法而 

言 ，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 

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 

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 

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 

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 

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由此可知，凡國家拘束人民身體於 

特定處所，限制其人身自由，上述實體法及程序法之内容， 

均屬憲法第8 條 「正當法律程序」之重要内涵。

二 、法 治 國 「一罪不二罰 i 原則

「一罪不二罰」原 則 （司法院釋字第8 0 8 號解釋用 

語 ），類似概念包括程序上之「一事不再 理 」（司法院釋字 

第 7 7 5號解釋用語），實體上之「一事不二 罰 」（司法院釋 

字 第 7 9 9號解釋用語）、「一行為不二罰」（司法院釋字第 

6 0 4號解釋用語）。申 言 之 ，「一 罪不二 罰 」原 則 ，一般指 

同一犯罪行為，只受國家一次追訴、審 問 、處 罰 ，此可從 

程序及實體法加以觀察：程序面禁止同一行為重複追訴、 

審理。實體面則禁止同一行為重複處罰、評價。比較法上， 

許多國家於憲法中明定禁止重複處罰的原則2 ，聯合國公

例 如 ：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權利法案）第 5 條修正案規定：「同一罪案，不得令人民受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 4條 第 7 項亦規定：「任何人依 

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因此，「一罪不二罰」 

(一事不再理）已成為現代法治國所普世公認之原則。

我國蕙法雖未如同美國、德 國 、日本等國於蕙法明文 

規定「一罪不二罰」等類似概念原則，惟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8 條 第 1 項 「所 稱 『依法定程序』，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 

須以法律規定，其内容更須正當，始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 。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 

並兼顧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本院釋字第27 1號解釋 

參照），是判決確定後，除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者外， 

不得對同一行為重複追訴、審 問 、處 罰 ，以避免人民因同 

一行為而遭受重複審問處罰之危險（即禁止雙重危險）、

防止重複審判帶給人民之騷擾、折磨、消耗、痛苦或冤獄， 

並確保判決之終局性。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 。」從憲法第 

8 條之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民訴訟權保障，導 出 「一事不再 

理 」（一罪不二罰）為憲法位階原則。

兩 次 生 命 或 身 體 之 危 險 。 」 https://www.iudicial.eov.tw/tw/dl-79662- 
a73994b2801240e9a8f78c30eec68c0e.html
德國基本法第103條 第 3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而依一般刑法多次 

受 罰 。」https://www.iudicial.gov.tw/tw/cp-157-22-dfce6-l.html 
曰 本 憲 法 第 3 9 條 後 段 規 定 /對 同 一 犯 罪 ，不得重複追究其刑事責任」 

https://www.shufiiin-go.jp/internet/itdb annai.nsf/html/statics/shiryo/dl- 
constitution.htm
韓國憲法第13條 第 1 項規定：「所有國民依行為時之法律不構成犯罪時，不受溯 

及 既 往 ， 對 同 一 犯 罪 不 重 複 受 到 處 罰 。 」 

https://www.law.go. kr/LSW/eng/engLsSc.do?menuld=2&section=lawNm&querv-con 
stitution&x=0&y=0#liBscol〇r3 
(以上最後瀏覽日：2021年 9 月 2 2 日）

https://www.iudicial.eov.tw/tw/dl-79662-a73994b2801240e9a8f78c30eec68c0e.html
https://www.iudicial.eov.tw/tw/dl-79662-a73994b2801240e9a8f78c30eec68c0e.html
https://www.iudicial.gov.tw/tw/cp-157-22-dfce6-l.html
https://www.shufiiin-go.jp/internet/itdb
https://www.law.go


關 於 「一罪不二罰」内 涵 ，司法院釋字第8 0 8號解釋 

更進一步闡釋：「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禁止國家就人 

民之同一犯罪行為，重複予以追究及處罰，此乃法治國法 

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上述重複 

追究及處罰，原則上固係指刑事追訴程序及科處刑罰而言， 

但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行政裁罰，如綜觀其性質、目的及效 

果 ，等同或類似刑罰，亦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指 

出此原則不限於刑事追訴及刑罰，亦包括來自國家等同或 

類似刑罰之處罰，倘國家不同類型處罰之性質、目的及效 

果如相近似，亦同有此原則之適用，此乃基於法治國原則 

人民權利維護之考量。

三 、強制工作為拘東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其規範應符合比例 

原則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 條定有明文。強 

制工作為保安處分之一環，其執行方式依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 5 章之規定，在實施強制工作之處所為之，屬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已對人身自由構成重大限制3，當應受蕙 

法上比例原則之拘束；此經司法院釋字第 4 7 1號解釋理由 

書 揭 示 ：「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 

之 性 質 ，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 

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内容，

系爭保安處分之執行，係在強制工作處所或處所外公設或私設工場、農場或其 

他作業場所作業實施（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2條參照），得依法對受處分人施以 

適當之戒護、管理、監視（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5條第 1項 、第 21條 、第 23條 

及第78條規定參照）。實務上，男 、女性之受處分人，分別收容於泰源技能訓 

練所、高雄女子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實施強制工作，其處所與監獄相當。由此 

可 知 ，強制工作之實施，已構成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 

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 

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等 旨 。從 而 ，關於強制工作制度， 

其規範應考量被告行為之嚴重性、危險性及未來行為之期 

待 性 ，以符合比例原則。

四 、強制工作制度，是否可達到矯正受處分人之犯罪習性、養 

成勞動習慣之立法目的，顯有疑義，存有違反憲法比例原 

則 、侵害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疑慮

(一 ）強制工作制度矯正行為人危險性格、養成勞動習慣之 

立法目的，欠缺理論及實證依據

刑法第 9 0條是民國2 3年 1 0月 3 1 日制定，於 24

年 7 月 1 日施行。經查閱立法院公報，僅有條文内容， 

查無立法理由，故僅得由實務或學說探求立法者立法 

之目的。嗣司法院第4 7 1號 、第 52 8號解釋先後就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組織犯罪條例中有關強制工作 

之規定做出解釋4，關於強制工作之規範目的，上開解 

釋意旨認為在於使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 

而犯罪之具危險性格犯罪者，透過強制從事勞動之方 

式 ，養成勞動習慣、學習一技之長，使其日後重返社 

會 ，能適應社會生活，具有特別預防之目的。

關於強制工作之立法目的，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首先就修正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中有關強制工作之規定，認為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 

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 

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司法院釋字第528 

號解釋就組織犯罪之強制工作，指出強制工作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 

業或因遊蕩或怠情成習而犯罪者，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培養 

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能自立更 

生 ，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之目的。



從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規定之文義5 ，並無限定犯 

罪 類 型 ，僅以犯罪習慣、犯罪為常業、遊蕩或懶惰成 

習而犯非為要件’可推知在立法之初’認為犯非習慣、 

犯罪常業、四處遊蕩、懶惰成習，是犯罪的原因，而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可使其養成正確勞動習慣， 

矯正此種危險性格。依此脈絡，強制工作處分之立法 

本 旨 ，係建立在犯罪習慣、犯罪常業、懶惰或遊蕩成 

習是犯罪主要原因，而形成需要特別對待的人格，可 

透過強制工作處遇加以嬌正。

然 而 ，如同學者指出，所 謂 「懶 惰 、遊蕩」是否 

是一種可以透過處遇矯治的人格？與其他保安處分 

所處理的精神異常、酒 癮 、毒癮相比，該三種情境都 

可以透過用藥達成一定效果的控制，但懶 惰 、遊蕩並 

無相類似的藥理控制方法，縱或以我國實務採用的作 

業與技訓方式，強制工作與控制效果間的連結，仍然 

欠缺明確的實證依據6，不論理論或實證上，強制工作 

都無法提供確切的證據證明其矯治功能7 。

有學者亦指出，立法者對於強制工作的立法目的 

幾近假設，難以說服於人，亦即立法者認為懶惰、遊 

蕩 、犯罪習慣是如同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等存在於行 

為人身上的犯罪來源病徵，而強制工作則是用以去除

刑法第 90條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 

者 ，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第 1項 ）。前項處 

分期間，為三年以下（第 2 項 ）。」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第 

210-211 頁 。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 ，2003年 2 月 ，第 110頁 。



這樣病徵的手段，這說法是無法成立的。蓋一個人懶 

惰 、不願意工作、在 外 遊 蕩 ，是否必然會做出犯罪行 

為 ，已是 疑 問 ，立法者思考邏輯顯然是，凡一個人願 

意勤奮工作，便不會去犯罪，但實際上工作與犯罪兩 

者之間並不存在必然之關聯；而 將 「懶 惰 、遊蕩」當 

作一種可以治療的病徵，更屬荒謬的立論，因為造成 

個人懶惰、遊蕩的因素，恐怕也不是用矯正的方式就 

可以解決；欲以強迫工作作為矯正行為人懶惰、遊蕩 

習性的有效手段，是毫無科學根據的想法。倘若一個 

人因為環境、心理甚至生理等内外在因素，導致其無 

工作意願甚至怠惰、遊 蕩 時 ，難道可透過強迫工作的 

方式使其重燃對工作的熱忱而不再怠惰、遊 蕩 。使用 

強迫工作的手段，是否能去除行為人的犯罪因素與再 

犯 危 險 性 ，從一般人的常識經驗即可知答案是否定， 

況長久以來，也沒有實證研究顯示，強制工作對於犯 

罪人的人格矯治與再犯預防有任何正面關聯8 。

同樣地，強制工作既然是保安處分的一環，而屬 

於針對行為人本身需要特別矯治、處遇的制度。從而， 

刑法第 9 0條 第 1 項所定的「犯罪習慣」、「犯罪常業」， 

顯然並非單純指行為人客觀上有多數犯罪的狀況，而 

是將行為人犯罪之成因，歸咎於行為人自身主觀慣常 

犯 罪 ，或其以犯罪反覆發生為社會生活。然 而 ，如同 

強制工作無法與個人去除「懶 惰 、遊蕩」形成關聯一 

樣 ；強制工作也無法與個人去除「習慣」、「常業」犯

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案有關增減刑罰及保安處分規定之探討與評析，月旦法 

學雜誌，第 121 期 ，2〇〇5 年 6 月 ，第 267至 268頁 。



罪 ，形成理論或實證上的具體關聯。

據 此 ，如果強制工作處分從理論上、實證上能否 

矯治受處分人懶惰、遊 蕩 、犯罪習慣或常業之根本問 

題 ，無法獲得肯認，則此制度本身是否仍有存在之必 

要 ，即有疑義。

(二）外國實證研究，強制工作效果有限，廢除強制工作制 

度乃外國立法趨勢

在比較法上，德國與瑞士均於1 9 3 0年代立法肯 

認刑罰及保安處分，並以強制工作制度併為保安處分 

的諸多型態之一。兩國的保安處分，其要件與内容與 

1935年生效的我國刑法強制工作大同小異。德國與瑞 

士均先後廢除強制工作處分（德 國 於 1 9 6 9年 廢 除 ； 

瑞士於 2 0 0 6年廢除），此種對抗習慣型犯罪人的保安 

處 分 ，已經不復存在於同期的法律制度中9  10，而奥地利 

刑法也於1974年刪除強制工作處分之規定1D。

關於比較法上廢除強制工作處分之緣由，除德國 

於納粹時期，對遊蕩者、犯罪成習者及集中營之猶太 

人等濫用強制勞動，在歷史上聲名狼籍11外 ，且各國 

不少實證研究對於強制工作處所做過成效評估，證實

9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第 

211 頁 。

1 0 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4 月修訂版，第 3 6 0頁 。

1 1 關於德國納粹時期強制工作之批評，參閱林钰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1年 

9 月 ，3 版 ，第 703頁 。亦有學者指出，德國納粹時期對遊蕩者、犯罪成習者施 

以強迫勞動，依當時國家社會意識，乃刻意將所謂社會人渣予以區隔並加以改 

造 ，以營造出社會有用者的形象，藉此樹立德意志民族的優越追求，關於德國 

納粹時期強制工作之批評，請參閱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案有關增減刑罰及保 

安處分規定之探討與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期 ，2005年 6 月 ，第 269頁 。



強制工作處分所能達到的成效相當有限，經由強制工 

作 的 執 行 ，並不能使懶惰或遊蕩者養成勞動習慣，且 

有違反保安處分相當性原則，因此德國等乃將刑罰強 

制工作處分刪除，有廢棄的趨勢12。今日仍舊認為強

制工作是一種矯治工作的國家，大概只剩下集（極 ） 

權國家13，該等國家甚且還以剝削監獄受刑人，利用 

其免費的勞動力來從事全球性商品的價格競爭，屢被 

先進國家及 NGO(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團體所關切14。

由 此 可 知 ，強制工作乃時代的產物，今 日 除 集 （極 ） 

權國家對異議份子進行勞改外，上述曾有類似規範之 

民主法治國家早因成效不彰，手段難以達成目的之故， 

而廢除強制工作制度。

(三 ）依我國強制工作之執行現況，其矯正效果有限

以我國強制工作實際執行現況，因囿於人力、空 

間及資源，其處所不僅收容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還 

同時收容執行刑罰之受刑人15，是否有針對強制工作 

受處分人予以特別處遇，已有疑義（詳後述）。又技能 

訓練所自營之作業，實際上多是加工或製作簡單藝品、

1 2 林山田，刑法總論（下），十版，2008年 ，第 289-290頁 。關於國外實證研究， 

學者亦曾指出，可參考前西德國會之刑法修改特別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Erster 
schriftlicher Bericht des Sonderausschusses f l i r  die Strafrechtsreform, 

BundestagsdrucksacheV/4〇94, S.18 (轉引自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5年 4 月修訂版，第 3 6 0頁）。

1 3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93 

期 ，2003年 2 月 ，第 110頁 。

1 4林钰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1年 9 月 ，3 版 ，第703頁 。

1 5 以泰源技能訓練所為例，1 1 0年 9 月 2 1 曰總共收容1,576人 ，其中受刑人共 

1,362 人 ，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共  214 人 。 

https://www.tuv.moi.gov.tw/362849/363109/363127/363133/Lpsimplelist(最後;’劉 

覽 曰 2021年 9 月 2 2曰）

https://www.tuv.moi.gov.tw/362849/363109/363127/363133/Lpsimplelist(%e6%9c%80%e5%be%8c;%e2%80%99%e5%8a%89


器具及食品16，單純進行簡單、重複性的工作。至於 

技能訓練部分，雖設有木工、電腦硬體維修、縫 紉 、 

陶 藝 、漆藝等班17，但必須符合特定條件之收容人始 

能參加18，一般受處分人大部分時間仍在從事其他作 

業19。因 此 ，在技能訓練所同時收容少數受處分人與 

眾多受刑人之情況下，究竟有多少強制工作受處分人 

得以參加技能訓練？成效如何？外界難以得知。是依 

我國實際執行現況，實難以想像能達成強制工作所宣 

稱之勞動習慣養成、培養一技之長的效果。

(四）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疑慮

關於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是否牴觸憲法，依歷來大 

法官會議解釋，應按其實際限制之方式、目的、程度 

與所造成之影響，定相應之審查標準（司法院釋字第

1 6 目前有陶藝、木 工 、砂 畫 、中國結、再 生 （竹 、紙 ）等藝品、燜雞桶等板金用 

品 及  「 旗 魚 鬆 」 等 。

https://www.tuv.moi.gov.tw/362849/362889/362941/G24547/p〇st (最後激覽曰 

2021年 9 月 2 2 曰）

1 7 目前泰源技訓所技能訓練部分，設有面材鋪貼、裝潢木工等2 職類技能檢定班， 

每班訓練人數2 0名 ，訓練時間為8 個 月 ；並設有電腦硬體裝修、縫紉等2 職 

類短期技能訓練班及陶藝、漆藝等2 職類傳統技藝班，每班訓練人數2 0名 ， 

除漆藝班訓練時間為1 1個月外，其餘訓練時間為5 個月；另設有原住民編織、 

原住民琉璃珠等2 職類原住民工藝班，每班訓練人數 1 0 名 ，訓練時間為 5 個 

月 。https ://www.tuv.moi.fi〇v,tw/362849/362953/362957/624627/post (最後瀏覽 

曰 2021年 9 月 2 2 日）

1 8 參加技能訓練之收容人條件：一 、最近一年内無違規紀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酌 

免處分，且無另案未決者。二 、身體健康無精神疾病者。三 、結訓後二年内合 

於報請假釋（免 訓 、停止執行）要件或期滿出矯正機關者。但有特殊情形經法 

務 部 核 准 者 ， 不 在 此 限 。 四 、 非 隔 離 犯 者 。 

https://www_tuv.moLgov.t_w/362849/362953/362957/624627/DOSt (最後瀏覽曰 

2021年 9 月 2 2 日）

1 9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4 條規定 J 強制工作時間，每日六小時至八小時，斟酌 

作業種類、設備狀況及其他情形定之。炊 事 、打 掃 、看管及其在工作場所之事 

務 ，視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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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2號 、第 5 8 8號 、第 63 6號 、第 66 4號 、第 69 0號

及 第 7 9 9 號解釋參照）。因強制工作對受處分人人身 

自由造成重大限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應採嚴格標 

垄予以審查（司法院釋字第69〇號解釋、第 79 9號解 

釋參照）。

關於強制工作是否有侵害憲法第8 條人身自由之 

違憲審查，可從兩方面考量：

1. 強制工作制度，其手段與目的關係

綜合前述國内外研究、經 驗 ，可知不論理論或實 

證 上 ，強制工作是可否達到特別預防之矯正目的，而 

符合手段適合性原則，已有疑義。再就手段必要性審 

皇 ，可知我國目前強制工作之實施，其作業及技能訓 

練與監獄行刑並無二致（詳後述），換言之，強制工作 

之習得一技之長，以預防犯罪之功能，非不能由監獄 

行刑替代之。從 而 ，尚有與強制工作相同有效、侵害 

較 小 （只要刑罰中同時為技能訓練，不用額外施以強 

制工作處分）之替代手段可資採用，強制工作手段已 

逾越必要之程度，不 符 「必要性原則」。在狹義比例原 

則 審 查 ，經權衡以保安處分為手段「對人身自由之剝 

奪 」、「尚有侵害較小之監獄行刑手段可以替代」、「能 

否達到特別預防目的有疑問或效果有限」及 「若不採 

取 強制工作手段對社會面臨危險的嚴重程度與危險 

發生的可能性不高」之 結 果 ，限制基本權之手段所增 

進之公益並未大於對受處分人所造成之不利益、損 害 ， 

兩者顯失均衡，違 反 「狹義比例原則」。

2. 強制工作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其所



表現之危險性及未來行為之期待性而言

學者指出，我國刑法第9 0 條懶惰與遊蕩成習而 

犯罪者所犯之罪，多為輕微之犯罪行為，對於此等行 

為採取性質相當嚴厲的強制工作處分，顯有違相當性 

原 則 ，而無法在法律衡平的理論上，找到存在依據2Q。

就上開保安處分相當性原則問題，德國刑法第62 

條 規 定 ：「保安處分與行為人已實行及預料其將實行 

之犯罪重要性，以及尤其所引發之危險程度間不合比 

例 者 ，不得宣告之」* 21，即認為保安處分之宣告與否， 

應綜合考量上開因素，於符合比例原則始得宣告。此 

與司法院釋字第4 7 1號解釋所闡釋諸「保安處分之宣 

告 ，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 

險 性 ，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 。」及最 

高法院大法庭1 0 8 年度台上字第2 3 0 6號裁定22之看

2G 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4 月 ，修訂版，第 345至 34 6、360 

頁 。其並指出：保安處分雖與刑罰本質與存在之依據有所不同，但干預人民權 

益之身，實與刑罰並無程度上之差異。因 此 ，在其運用上，也應如刑罰受罪責 

原則的限制一樣，需要在必要性原則與相當原則性的支配下，方有足夠的存在 

依據。而所謂相當性原則（GrundsatzderVerh5ltnism3ssigkeit)謂保安處分所運 

用的手段，務必與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與社會的保安需要成相當比例的關係。 

換言之，保安處分作為針對行為人的特別危險性而提出的防衛措施，不得與其 

所欲防衛的危險程度及所預期的預防的預防目的不成比例。依據「相當性原則」， 

則法院為保安處分時，除應注意保安處分的目的性與社會保安的需要性之外， 

尚需注意到處分的內容務必與社會危險性的程度相對稱。如 此 ，一方面可以避 

免法院以社會保安為藉口，而濫用保安處分，任意侵犯人權；另方面，則促使 

法院為保安處分時，應權衡犯人的前科種類、數目及其嚴重程度，以及其未來 

可能的社會危險性，以求保安處分所加予受處分人的負擔不會超出其行為的危 

險性。

2 1 德國刑法典，元 照 ，2017年 6 月 ，頁 5 5。

2 2 我國最高法院大法庭1 0 8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裁定，就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 

未依個案情節，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 年 ，因其效果的強烈程度，因而採取 

合憲性解釋原則：即對犯該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之參與犯罪组織罪者，視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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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相 當 。

然 而 ，「強制工作」係違反受處分人意願，強制其 

勞 動 ，且其因成效不彰，與刑罰之區隔界線不明，其 

處分本身已具相當爭議性。而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期 

間一律為3 年 ，對 於 「處分期間」，法院並無任何裁量 

權 。雖然法律均設有執行滿1 年 6 月 ，認無繼續執行 

之 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執行之機制，但此仍須符 

合之累進處遇之條件23，且至少執行1 年 6 月以 上 ， 

不可謂不嚴厲。再觀以刑法第9 0 條 規 定 ，並未限定 

行為人所犯罪名，任 何 輕 、重罪均屬之；組織犯罪條 

例 第 3 條 第 3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者，其法定本刑為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 

條 例 （下稱盜贓條例）中 ，竊盜犯及贓物犯分別為為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竊盜罪）、5 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普通竊盜罪、贓物犯）之 罪 ，以上或未限 

定 罪 名 ，或非屬重罪24，則行為人仍可能因為過去因 

懶 惰 、遊蕩成習而多次犯輕微之罪（如順手牵羊之竊 

盜 、白吃白喝之詐欺等）25,表現出高度再犯危險性，

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 

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 

内 ，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 條第 3 項 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2 3 關於保安處分之執行，與監獄行刑相同亦設有累進處遇機制，依保安處分累進 

處遇規程第17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依刑法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 

滿一年六個月，已晉入第一等，其最近六個月内，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 

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2 4 其中盜贓條例第2 條第 4 項規定:應執行之刑未達一年以上者，不適用本條例。

2 5 以泰源技能訓練所為例，歷年來宣告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最多為竊盜罪，但近 

年來因法律修正（詐欺集團成員會構成組織犯罪），因此犯（加重）詐欺罪或組 

織犯罪條例之罪而宣告者眾多。以1〇5年底為例，竊盜罪共150人 ，詐欺罪10 

人 ，組織犯罪條例15人 。106年 底 ，竊盜罪共111人 ，詐欺罪共7 人 ，组織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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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沒有一技之長或正職工作，無足夠能力營生（對 

於未來行為無期待性），而被宣告長達3 年之強制工 

作 處 分 ，不論從系爭規定之罪名、要件及法律效果而 

言 ，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容有疑義。

(五）小結

系爭規定有關強制工作之實施，能否達到特別預 

防之立法目的，已有疑義，其不僅過度剝奪人身自由， 

亦非屬達成目的之最小侵害手段，已逾越必要程度， 

其與立法者所欲達成防衛社會與預防危險犯罪之目 

的以保障社會安全之重要性，並未處於合乎比例關係， 

且系爭規定就保安處分之罪名、要件及法律效果等規 

範 ，亦可能違反相當性原則。從 而 ，系爭規定存有牴 

觸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侵害蕙法第 8 條人身自由 

保障之疑慮。

五 、強制工作處分制度未能符合與刑罰之執行有明顯區隔之 

憲法要求，有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之疑慮

(一）保安處分若與刑罰之執行未能明顯區隔，有違反一事 

不二罰之可能

我國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執之立法體制， 

本於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 

具備之危險性格，除處以刑罰外，另施以各種保安處

罪防制條例共1 2人 ；但 至 109年 底 ，竊盜罪共 5 0人 ，詐欺罪共 2 7人 ，组織 

犯罪防制條例共7 3人 。110年 8 月 底 ，竊盜罪共 4 8人 ，詐欺罪 5 3人 ，组織犯 

罪 防 制 條 例 共 7 7 人 。詳 泰 源 技 訓 所 在 所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罪 名  

httPS；//www.tuv.m〇i.g〇v5tw/362849/363109/363127/363133/Lpsimplelist(最後瀏 

覽 日 ：2021年 9 月 2 3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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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以期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司法院釋字 

第 5 2 8 解釋意旨參照）。可知保安處分以矯治行為人 

特別社會危險性格為出發點，重在特別預防，有別於 

刑罰重在兼顧過去行為之應報與未來犯行之預防，用 

以補充刑罰之不足，以保護社會安全。

然保安處分矯正過程施以隔離措施，具有拘束人 

身自由之性質，與刑罰同對人身自由有重大限制，則 

其與刑罰間究有無「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司法 

院釋字第79 9號解釋就保安處分中強制治療制度，認 

為強制治療制度之建構，應以使受治療者得受有效治 

療 ，俾利日後重獲自由為核心指標，截然不同於犯罪 

之 處 罰 。從 而 ，強制治療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範 

強制治療之制度與其實際執行，無論涉及者為強制治 

療之治療處所（包含空間規劃及設施）、施以治療之程 

序 、管理及專業人員之配置、參 與 等 ，整體觀察，須 

與刑罰之執行有明顯區隔，始不生牴觸以犯罪之處罰 

為前提之罪刑法定或一事不二罰原則。

依上述大法官解釋意旨，可知同為保安處分之強 

制 工 作 ，與刑罰之間應符合明顯區隔之憲法要求，若 

強制工作之自由刑色彩濃厚，但特別預防之效果不彰， 

即仍有違反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之疑慮。

(二 ）我國強制工作處分之實施，與刑罰執行無異，有違反 

一罪不二罰之疑慮

關於我國強制工作與刑罰於執行層面是否有明 

顯 區 隔 ，就處所而言，強制工作係在泰源技能訓練所 

(男性受處分人）或高雄女子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17-



(女性受處分人）實 施 ，以上機構均隸屬於法務部矯 

正 署 ，以監禁、隔離之形式為之，外觀上與執行刑罰 

之監獄並無二致；從受處分人之生活管理方面，在監 

禁之管理下，有安排接見（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 2 條 

至 第 2 4條 ）、檢查發受書信（第 2 5條 ）、違規之處罰 

(第 6 0條 ）、得施用戒具或收容於鎮靜室（保安處分 

處所戒護辦法第5 條 ）、必要時得使用攜帶之槍械（辦 

法 第 7 條 ），與監獄管理相當；以強制工作之内容而 

1 ，包括工廠作業與技能訓練，與監獄中工廠作業項 

目 、技能訓練上未有明顯區別。

從執行之對象而言，泰源技能訓練所除了收容強 

制工作受處分人外，並附設臺灣臺東監獄泰源分監兼 

收容部分受刑人，亦即收容對象為為強制工作受處分 

人兼收容刑期5 年以上之製造、運 輸 、販 賣 、持有及 

兼施用毒品之男性受刑人暨保安處分刑前強制工作 

免予繼續執行或期滿後，接續執行竊盜或贓物罪所處 

刑罰之男性受刑人。建築物主要區分行政區（各科室 

辦公室）及戒護區；戒護區由各作業工廠及各職類訓 

練班所建構，核定容額為1620人26。是 以 ，泰源技訓 

所不止收容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還同時收容許多重 

罪或接續執行刑罰之受刑人，兩種不同性質收容人在 

技訓所内係一同作業、學習技能及生活。換 言 之 ，受 

處分人與受刑人執行場域並未予以區隔，配置相同之 

管理及專業人員，且強制工作之内容與執行刑罰並無

26 詳 見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泰 源 技 能 訓 練 所 網 站 ： 

https://www.tuv.m〇i.g〇v,tw/362849/362852/362855/623590/p〇st (最後溜1覽日：

2021年 9 月 2 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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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不 同 ，受處分人所受處遇與受刑人無異。

誠如學者所言，刑罰與保安處分兩種不同的刑事 

制裁有不同的目的，在執行過程中，理應本於相異目 

的而有不同的設計，這個重點尤應體現在為了防衛社 

會與預防危險犯罪者的保安處分執行過程，然我國現 

行強制工作處分處遇活動，並無過多獨立於刑罰的特 

有 設 計 ，大致上完全與徒刑執行相同，現行矯正實務 

採用的處遇措施，實在稱不上有獨立成為嬌正犯罪者 

性格的保安處分，執行重心自然也不可能真正聚焦於 

矯正犯罪人的犯罪習性，最後只是使得強制工作成為 

一種延長自由侵害刑度的變相有期徒刑而已27。尤其 

現今強制工作期限原則上3 年 ，但是可以延長1 年半 

共 計 4 年 半 ，加上處遇内容與刑罰沒有多大差異，此 

種立法措施目的，明顯地想要超越責任的範圍，以危 

險性這個標籤實際上加長刑期28。有學者亦指出，我 

國如果不就保安處分執行的預算、人 力 、專業先決條 

件加以處理，關心保安處分的實質内容，只是想將受 

處分之人以圍牆圈錮起來，則受處分人只是以保安處 

分的名義被非法延長刑期，使保安處分成為非法加長 

刑期的掩護29。而現今監獄行刑，也存有技能訓練、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第 

210 頁 。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 ，2003年 2 月 ，第 110頁 。

鄭逸哲，關於累犯、緩刑、假釋和保安處分之心刑法修正簡評，月旦法學雜誌， 

第 121期 ，2005年 6 月 ，第 282至 283頁 。其亦指出：我國不願意投入足夠的 

金錢和人力，有專業且盡心的人員執行保安處分，保安處分不可能實現其消滅 

受處分人危險性的任務，不論其名稱為何，有意義的只是他們的圍牆，將受處 

分任隔絕於社會之外，此和監獄的圍牆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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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作業等内容，兩種處遇差異不大，是刑罰之外， 

強制工作是否仍有繼續存在之必要，非無疑義。

2 0 1 9年 2 月監察院曾就強制工作之執行，對法務 

部提出糾正案，指出目前強制工作處分期間，受處分 

者之作業方式與一般受刑人相同，此執行方式不但與 

保安處分性質不符，更使強制工作處分形同變相延長 

受處分人刑期3Q ;如迄今仍未能改善，則強制工作制 

度可否達到特別預防之矯正功能，即有疑義。

(三）強制工作處分之矯正目的，非不能以監獄行刑替代之

依監獄行刑法第1 條 規 定 ：「為達監獄行刑矯治 

處遇之目的，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 

生活之能力，特制定本法。」是監獄行刑矯治重要功 

能之一，在於施予處遇使受刑人具備適應社會生活的 

復歸條件。因此，如何提供受刑人技能（職業）訓 練 ， 

乃當今監獄橋治之重要目標。

目前我國監獄行刑，已有作業（監獄行刑法第5 

章 ）及技能訓練* 31，故強制工作使習得一技之長，重 

返社會能自立更生之特別預防功能，實可被監獄行刑 

所 取 代 。因 此 ，學者認為受刑人之職業訓練，可在徒 

刑執行中予以強化32，透過培養職業技能，使其再社

3Q 監察院1〇8 年度司正字0001號糾正案。

https://www,cv,g〇v,tw/CvBsBoxContent.aspx?n=134&s=6427 (最後測覽日：2021 
年 9 月 2 0 日）

3 1以臺北監獄為例，其技能訓練職類別，包括製造维修、餐飲、營建土木、電腦資 

訊 、濃 林 漁 牧 、服 務 、造 型 設 計 、纺 織 製 造 及 市 場 行 銷 等 。 

https://www.tpp.moi.Rov.tw/296713/296854/296860/Lpsimplelist (最後瀏覽日： 

2021年 9 月 2 0 曰）

32林山田，刑法的革新，2001年 ，學林文化出版，頁 1 7。採相同觀點者，如林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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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化 。

(四 ）小結

綜 上 ，我國強制工作之實施，其處所之空間規劃 

及 設 施 、實施内容、管理及專業人員之配置、參與等 

整體觀察，與受刑人在監獄中執行刑罰並無不同，甚 

至與受刑人一同執行。其 結 果 ，使我國強制工作具濃 

厚自由刑色彩，其所要達到保安處分特別預防之目的， 

反而效果不明顯，執行結果與刑罰無異，可能變成一 

種變相延長的刑罰執行（剝奪人身自由）。從 而 ，我國 

強制工作與刑罰之執行，兩者並無明顯區隔，系爭規 

定於行為人之同一行為除經有罪判決執行刑罰外，尚 

因實施強制工作而可能構成重複處罰，依前述大法官 

解釋意旨及說明，可能有牴觸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 

之 疑 慮 。

爭點題綱貳：下列法律所規定法院得為各該裁判之程序，是否 

違反蕙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刑 法 第 9 0條 第 1 項有關強制工作之宣告、同條第2 項但 

書免除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同條第3 項許可延長強制工 

作 處 分 ，以及第9 8條 第 2 項免其刑之執行，法院所為宣 

告 、許可延長或免除之程序。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4 項規定:「前項之強制工作， 

準用刑法第9 0條 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 8條 第 2 項 、

第 3 項 規 定 。」

雄 ，新刑法總則，元照出版社，2011年 9 月 3 版 ，頁 703 ;吳景欽，组織犯罪 

的罪刑相當原則-以強制工作為例，臺灣法學雜誌，第 396期 ，2020年 8 月 28

曰 ，頁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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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贓條例第5 條 第 1 項規定：「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 

處 分 ，其執行以3 年為期。但執行已滿1 年 6 個 月 ，而執 

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 

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本 廳意見：

按國家剝奪人民身體自由者，不論其名義如何，倘已 

屬侵害人身自由之處罰，必須符合憲法第8 條 、第 2 3條 

所定之最低人權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 6 7號 ），且應踐行 

必要之司法之審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司法院釋字第 

3 8 4號 、第 5 8 8號 、第 6 3 6號 、第 7 0 8號解釋參照）。依 

據題旨得為各該裁判之程序，可類型化為：強制工作之「宣 

告 」、「許可延長」、「免 （除）予繼續執行」以 及 「免刑之 

執行」。

就各該類型之裁判程序，關 於 「宣告」、「許可延長」 

部分，可受到較高程度之普通審判程序權利保障；關於「免 

(除 ）予繼續執行」以 及 「免刑之執行」之 程 序 ，亦得以 

透過對於檢察官之執行異議、法院裁定聲明不服。是各該 

程序應無違憲法正當法律原則，爰分述如後。

一 、關於強制工作之「宣 告 i

依法得以強制工作之類型，包 括 ：① 刑 法 第 9 0 條規 

定 「有犯罪之習慣」或 「以犯罪為常業」或 「因遊蕩」或 

「懶惰成習」而 「犯罪」者 （下 稱 「刑法強制工作」）；② 

盜贓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1 8 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 

犯 」、「有犯罪之習慣」者 （下 稱 「盜贓強制工作）；以及 

③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第 3 項 「發 起 、主 持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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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或指揮」、「參與犯罪組織」者 （下稱「組織強制工作」）。 

依據上開各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文字，必須以行為人已經成 

立刑事犯罪，或為竊盜、贓 物 犯 ，或為各種組織犯罪成立 

為前提，且符合各該條文所定之各種習慣、常業等要件（組 

織犯罪則無庸其他事由），方得以宣告強制工作。。

實體法對於犯罪之效果，主要區分為刑罰與保安處分; 

強制工作於實體法之定位上，屬於保安處分體系的一環。 

其於社會隔離或拘束人身自由之強烈程度，並不亞於刑罰 

33。對於被告涉嫌犯罪之審理，既適用現行刑事訴訟法之 

規 定 ，則以犯罪為前提的強制工作宣告，同樣經由普通刑 

事審理程序處理，而有相關程序權利33 34。此 外 ，盜贓條例 

第 4 條規定「依本條例所為之保安處分及其期間，由法院 

以判決諭知」，亦可認依該條例所為強制工作之宣告，係 

適用普通刑事審理程序。綜上，無論前提犯罪之種類為何，

3 3 釋字第471號解釋理由書:「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 

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 

之雙軌制，要在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 

功 能 ，以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 

特別目的。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 

之權利，實與刑罰同」。

其影響者，包括累犯之認定，參考刑法第47條第 2 項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 

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9 2 年間修正 

理 由 ：「......二 、保安處分本有補充或代替刑罰之功用，為配合第九十八條第二

項增訂強制工作處分與刑罰之執行效果得以互代，爰參採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 

分條例第七條之立法體例。於本條第二項增訂擬制累犯之規定」。

3 4 普通刑事程序的權利，例 如 ：（強制）辯護權（第 27條 、第 3 1條 ）、閱卷權（本 

法 第 3 3條 ）、受告知權利（第 9 5條 ）、對質詰問權（第 9 7條 、第 163條 第 1 

項 、第 166條以下、第 184條第 2 項 ）、在場及言詞辯論權（第 、222條 ）、 

辯 論 、詰問及最後陳述權（第 I 6 6條以下、第 288條之 1 以 下 、第 289條 、第 

290條 ）、救 濟 權 （第 288條之 3 '第 3 4 4條 、第 4〇3 條第 1 項 、第 4 2 7條第 2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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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工作之宣告均受到刑事程序權利的保障。

對於強制工作之「宣告」，最高法院歷來已指出：

強制工作執行原則以3 年為期，且有社會隔離、拘束 

自由之性質，對於受處分人所造成之痛苦懲罰，實與刑罰 

中之自由刑無異，如有論知強制工作之必要者，殊不得以 

簡易程序判決處刑，而應依通常程序審判之 35 。

檢察官對於強制工作構成要件之事實，必須負實質舉 

證責任36。

3 5 最高法院1 0 7年度台非字第113號判決 T 又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 

制 ，係在维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 

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而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 

為刑罰之補充制度。其中之強制工作處分，旨在對嚴重習慣性犯罪及欠缺正確 

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 

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刑法第 9 0 條 第 1 項規定： 

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情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 

強制工作；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亦規定：1 8歲以上之竊 

盜 犯 、贓物犯，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人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而強制工作之執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顯見強制工作係屬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雖刑事訴訟法第4 5 0條 第 1 項規定，以簡易判決處刑時，得 

併科沒收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而此所稱之^必要之處分』，包含所謂4 呆安處 

分』在 内 。惟基於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尤其 

是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原則以3 年為期（見刑法第9 0條第 2 項前段、竊盜 

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條 第 1 項前段），在執行過程中對於人民行動自由 

之侵害、及對受處分人所造成之痛苦懲罰，實與刑罰中之自由刑無異，為貫徹 

簡易判決程序僅能處輕微『虛刑』之法律效果，並與比例原則相符，是若認被 

告確有諭知強制工作之必要，殊不得以簡易程序予以判決處刑，自應依通常程 

序審判之」。同 旨 ：最高法院1 0 9年度台非字第165號 判 決 （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

3 6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58號判決貳、一 、（二）、2 T 有犯罪之習慣或因 

遊蕩或懶情成習而犯罪者，依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規定，固得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但因對於被告人身自由等權益影響甚大，自須有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確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始得 

宣 告 。而此積極證據，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係當然法理，不待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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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必須告知強制工作之爭點37，踐行調查、辩論程 

隻 ，並且先由檢察官主張、指出證明方法 ,再由法院詳加 

斟 酌 ，並於判決具體說明理由38 〇

刑事訴訟法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39，對於強制工 

作亦有適用40。

3 7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32、3872號判決五、（二 ）：「被告上訴或為被告 

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 

條 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關 

於 『適用法條不當』而得諭知較重之刑（含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例如強制 

工作）的判斷標準，以完足保障被告上訴權利之觀點而言，尚不能單纯以論罪 

法條不同為唯一考量因素，而應具體總合衡酌實體及程序上之事項，加以判斷。 

申言之，除形式上比較應變更或增減之法條其法定刑度或法律效果之差異外， 

亦應綜合考量原審法院有無實質審酌、論斷該法條所涵攝之事實而予以充分評 

價 。又該法條涵攝之事實，上級審法院應於踐行法定告知程序，並允宜兼及適 

用法條不當之法律效果後，實質進行辯論等正當程序，以避免造成突襲性裁判。 

經審酌上開各項標準，在兼顧被告上訴權利之保障下，具體地總合判斷是否諭 

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 …。」

3 8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0號判決壹、二 、（二 ）：「……法院應否宣告強制 

工 作 ，與認定犯罪事實之有無，均同等重要，其影響被告之權益甚鉅，自應踐 

行調查及辯論之程序，始符合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利及罪刑相當之科刑規範。 

從而法院審判時應先由檢察官主張被告如何應予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之事實，並 

指出證明方法，而由被告及其辯護人為防禦，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 

由法院依法詳加斟的取捨，並應於判決內具體說明宣告刑前強制工作與否之理 

由 ，其審理始稱完備」。110年度台上字第784號判決：「強制工作固為保安處 

分之一種，惟就其實際執行性質及規範而言，係令人勞動處所強制工作，其對 

於被告人身自由等權益影響甚大，要與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無殊，......。故對被

告宣告強制工作，自須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確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 

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始得為之宣告，且於調查該等證據時，應使被告有適當陳 

述意見之機會，事實審並應詳予踐行該等調查程序，使之與卷内資料相符」。

3 9 本法第37 0條 第 1 項 ：「由被告上訢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 

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 

限」。
4Q 最高法院8 7年度台上字第1463號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所定禁止 

不利益變更之原則，其所謂不利益，除從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所宣告主文之刑 

(刑名及刑度）形式上比較外，尚須綜合觀察，將二判決對應比較，凡使被告 

之自由、財 產 、名譽等受較大損害者，即有實質上之不利益。保安處分雖與刑 

罰性質有別，但實際上仍屬拘束人身之自由，應認係一種不利益之處分，故諭 
知保安處分或延長保安處分之期間，均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9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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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由於強制工作是針對行為人未來的預測，而為 

相當程度的保安處分，因此法院裁判也必須慎重考量受處 

分人的個人因素41，以及手段與目的之間的衡平，不得僅 

以累犯為由而宣告之42，而應就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

度台上字第1834號判決：「惟 查 ：（一 ）、保安處分雖為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 

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惟保安處分中之 

強制工作，係以剝奪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為內容，其所形成之社會隔離、拘束 

身體自由之性質，實與刑罰同。從而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關 

於拘束身體自由之保安處分，仍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所規定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之適用。因 此 ，第一審判決未諭知強制工作者，除因其判決適用法條 

不 當 ；或第二審所認定連續犯之次數已有增加而撤銷之者外，倘第二審法院逕 

予諭知強制工作，即與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所規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 

意旨有違，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同旨：95年度台上字第6646號 、9 7年 

度台非字第29 3號 、1 0 6年度台上字第2358號判決（包括宣告及延長均有適 

用 ）。

41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4號判決：「對參與犯罪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等 

罪之想像競合犯，有無命強制工作之必要，應審酌其本案行為是否屬以反覆從 

事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且犯罪所得乃行為人恃為生活重要資源之常業性犯罪， 
而具有行為嚴重'性；行為人過去有無參與犯罪组織、加重詐欺或與之具同質性 

之刑事前科紀錄，及其發生之次數、密度等，是否彰顯行為人表現之危險性； 

行為人之生活能力、學 識 、職業經驗，是否足資為其復歸社會後重營正常生活 

之基礎，助其檢束前非，而對其未來行為之改善具有期待可能性等情，予以綜 

合判斷。而裁量應否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上開規定諭知強制工作時，宜考量 

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彳生質，僅屬刑罰之補充，審慎為之，以避免重疊而流於嚴 

苛」。同 旨 ：109年度台上字第4907號判決。

42最高法院9 2年度台上字第5405號 判 決 ^ ......按刑法上之習慣犯，與累犯、連

續犯之性質有別，前者係指對於犯罪已為日常之情性行為，而所犯之罪名為何， 

則非所問，且必須有具體之事實，足資證明行為人有犯罪之惡習及慣行，始有 

習慣犯規定之適用，並非一有累犯或連續犯之情形，即可認為有犯罪之習慣。 

本件原判決事實欄雖記載上訴人......有犯罪習慣，......仍不思悔改，而犯本案之

連續未經許可，販賣手槍罪等情，......。則除上訴人......為累犯及本案之連續犯

夕卜，有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其有犯罪之惡習及慣行？原判決理由未予說明， 

遽以前述累犯及連續犯為認定其有犯罪習慣之依憑，自有未洽，並有判決理由 

不備之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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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性 、未來之期待性相當43，並附具體理由44。

近來適用見解，例如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784 

號判決二、（二 ），即以：「強制工作固為保安處分之一種， 

惟就其實際執行性質及規範而言，係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 

作 ，其對於被告人身自由等權益影響甚大，要與剝奪人身 

自由之刑罰無殊，......。故對被告宣告強制工作，自須有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確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 

成習而犯罪者始得為之宣告，且於調查該等證據時，應使 

被告有適當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實審並應詳予踐行該等調 

查 程 序 ，使之與卷内資料相符」。

最高法院並指出，保安處分及免除繼續執行或停止強

4 3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經二次修正， .。惟同條第3 項仍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而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 

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 年 。然 則 ，衡 

諸該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情成 

習而犯罪者，所為之處置，修正後該條例既已排除常習性要件，從 而 ，本於法 

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 7 1 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 

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為目的性限縮， 

對犯該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 

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 

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内，由法院依該條例 

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44最高法院9 6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 

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 

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是保 

安處分之宣告，應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 

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始為適法。又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以犯竊盜 

為常業者，法院固得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宣 

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然是否宣告強制工作， 

法院仍有裁量權，非無審酌之餘地而當然應予宣告該項保安處分，此觀該法文 

之規定甚明。原判決未說明就上訴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上訴人行為表現之危 

險 性 、及對於上訴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為如何之審酌，認有宣告強制工作必 

要之理由，遽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宣告強制工作 

之保安處分，亦有理由欠備之違誤」。同 旨 ：9 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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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執行，屬於實體裁定，得為非常上訴之對象，並有 

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 4 5 。

二 、關於強制工作之「許 可 延 長 i

各類強制工作，均經法律規定得以「許可延長」46。

其 中 ，關 於 「刑法強制工作」許可延長之聲請程序，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8 1條規定，係由檢察官聲請該案犯罪 

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47。

至 於 「盜贓強制工作」，僅規定得由執行機關檢具事 

證報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報請檢察官聲請延長。惟依盜 

贓條例第4 條之特別程序規定，「依本條例所為之保安處 

分及其期間，由法院以判決諭知 !，則 「許可延長」既然 

同屬依盜贓條例所為之保安處分及其期間決定，似應適用 

上 開 「以判決諭知」之 規 定 。

4 5最高法院9 0年度台非字第287號裁定。近例並如110年度台抗字第1366號裁 

定 / ......又一事不再理為程序法之共通原則，旨在维持法之安定性，禁止當事

人就已經實體裁判之事項，漫事爭執；確定之裁定，如其內容為關於實體之事 

項 ，而以裁定行之者，諸如更定其刑、定應執行之刑、單獨宣告沒收、減 刑 、 

撤銷緩刑之宣告、易科罰金、保安處分及有關免除刑之執行、免除繼續執行或 

停止強制工作之執行等裁定’均與實體判決具同等效力，除得為非常上訴之對 

象 外 ，亦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

4 6 刑 法 第 9 0條 第 3 項 :「執行期間屆滿前，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法院得許可延 

長之，其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一年六月，並以一次為限」；組 織 獅 條 例 第 3 絛第 

0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九十條第二項但書、第三項及第九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盜 贓 條 例 第 5 條 第 2 項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 

分 ，執行已滿三年，而執行機關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 

管機關核准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但延長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在延長期間内，執行機關認無繼續延長之必要者， 

得隨時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延長執行」。

4 7 刑事訢訟法第481條 第 1 項 ：「依刑法......第九十條第二項或第九十八條第一項

前段免其處分之執行，第九十條第三項許可延長處分，......，或第九十八條第一

項後段、第二項免其刑之執行，及第九十九條許可處分之執行，由檢察官聲請 

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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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強制工作」則僅規定實體上之「許可延長」， 

並無特別程序規定，解釋上應同樣適用上開刑事訴訟法第 

4 8 1條程序規定。

另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除特定情形外，法院之裁定 

程 序 ，並非一概以言詞辯論為必要48。然 而 ，依據前述對 

於強制工作之「宣告」程序相關貫務見解’受處分人必須 

受有相當程度之權利保障。據 此 ，同一性質之「延長」， 

其程序保障及救濟似應為相同解釋。亦 即 ，關於上述「許 

可延長」，法院最後之決定方式，依法雖有裁定或判決之 

別 ，但其程序保障應與前述普通審理程序相同。

另 以 「許可延長& 強制工作」為關鍵字（以及後述主 

題查詢過程中）搜尋法學檢索系統後過濾，查無相關許可 

延長案例。據相關統計資料，近 1 0 年間亦查無此類案例 

(詳附件一）。

三 、關於強制工作之「免 除 （予）繼 續 執 行 i

現行強制工作之「免 除 （予 ）繼續執行」，其程序同 

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4 8 1條 第 1 項49，亦屬於裁定程序。

4 8 刑事訴訟法第220條 / 裁 判 ，除依本法應以判決行之者外，以裁定行之」；第 

222條 第 1 項 ，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

4 9 同註4 7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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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質屬於實體裁定5G，得透過抗告救濟* 51。另倘僅著眼於 

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層面，據司法院釋字第79 9號解釋揭 

示之相關陳述意見權等意旨52，於此似應可得類推適用。

經以「免除& 強制工作 」、「免予& 強制工 作 」、「許可延 

長& 強制工 作 」 為關鍵字搜尋法學檢索系統，相關法院裁 

定 ，部分以程序不合法而裁定驳回53，另曾有實體審酌認

5(3以裁判内容（標的）屬於實體法或程序法事項，可區分為實體裁定或程序裁定。 

實體裁定例如撤銷緩刑宣告、定應執行刑、「免 除 （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 

程序裁定例如羈押、科處證人、鑑定人罰鍰之裁定。主要實益在於實體裁定有 

實體確定力，而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關於區分與其餘實益，可參朱石炎， 

刑事訴訟法論，2016年 6 月 ，6 版 ，第 294-295頁 、第 298-299頁 、第 3 0 8頁 ； 

林狂雄，刑事訴訟法（下），2020年 9 月 ，1 0版 ，第 5 2、6 2頁 。實務近例參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020號裁定：「……確定之裁定，如其內容為關於實體 

之事項，而以裁定行者，諸如更定其刑、定應執行之刑、單獨宣告沒收、減刑、 

撤銷緩刑之宣告、易科罰金、保安處分及有關免除刑之執行、免除繼續執行或 

停止強制工作之執行等裁定，均與實體判決具有同等效力，除得為非常上訴之 

對象外，亦有前述『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準此以觀，刑事訴訟法有關聲 

明異議及聲明疑義之裁定，雖未就此特別規定，然在解釋上仍應有上述原則之 

適 用 ；且此項原則之適用，當非專指准許聲請之實體裁定而言，就該等事項之 

聲請予以實體上駿回之裁定，亦應有所適用，此見諸實體判決中，有 罪 、無罪 

判決均有該原則之適用自明」。

5 1 刑事訴訟法第4 0 3條 第 1 項^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 

定 外 ，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其程序並參同法第405條以下。

52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理由書第4 6 、4 7段 ：「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 

實質上仍靨對螢治療者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 

行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有親 

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者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 

旨 ......惟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

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以 

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 

其辯護，於此範圍内，均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内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之 

程 序 ，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

5 3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29號裁定（無管轄權）：「四 、經 查 ，… 應 

由檢察官向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本院提出聲請，始屬適法，但受處分人自身逕 

向不具管轄權之原審法院具狀聲請，原審法院疏未查明，即裁定受處分人所受 

強制工作免予執行，尚難謂為適法。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有所違誤，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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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因未曾實際執行，從而驳回聲請等情形54，其餘 

則准許免予繼續執行55。

此 外 ，受處分人仍得向檢察官聲明免除強制工作，此 

時檢察官「否准」之 「處分」，實質上屬於指揮執行處分， 

受處分人得以聲明異議56。實 務 上 ，法院亦有若干裁定，

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自為裁定駁回受處分人之聲請」。

5 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聲字第629號裁定。

5 5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1〇年度聲字第1726號 、1841號 、第 1885號 、第 2488號 、 

第 2531號 、第 四 2 6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聲字第" 1 號 、 

第 1436號 、第 1622號 、109年度聲字第 I 274號 、第 2〇6 2號 、第 2473號 、第 

4264號 、102年度聲更字第1417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〇4 年度聲 

字 第 105號 、第 650號 、103年度聲字第1 0號 、1〇2 年度聲字第7 號 、第 I 68 
號 、第 169號 、第 358號 、第 429 號 、第 562號 、101年度聲字第296號 、第 

388號 、第 714號 、100年度聲字第797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 

度聲字第599號 、第 933號 、103年度聲字第763號裁定；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2年度聲字第1153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字第2531號裁定；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聲字第1114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 

聲字第1242號 、107年度聲字第255號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聲字 

第 659號 、第 631 號 、第 7 5 9號 、第 781 號 、第 I 275號 、第 13〇2 號 、第 I 536 
號 、第 3114號 、109年度聲字第4264號 、100年度聲字第 3 8 5 3號 、第 3" 8 

號裁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〇年度聲字第1149號裁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 0年度聲字第43 1號 、105年度聲字第7 0 9號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〇2 

年度聲字第1955號 、103年度聲字第844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 

聲字第1037號 、第 1457號裁定；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1年度聲字第348號裁 

定 。

56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81號裁定三：「三 、惟 查 ：（一 ）本件抗告人係經 

原審法院前揭判決，諭知刑後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確定，依首揭說明，依刑事 

訴訟法第4 8 1 條 第 1 項規定向法院聲請免除執行保安處分之裁定，固專屬檢察 

官職權。然......刑後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係先執行刑罰，迨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而應執行強制工作時，距離原確定判決時點已有差距，且受處分人已因刑罰 

執行而受有教化處遇，如係刑期屆滿前假釋者，亦於假釋期間依法受保護管束 

之保安處分矯正，並因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而執行刑罰完畢，是以受處 

分人是否於刑罰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繼續執行強制工作以利其復歸社會之必 

要性，因先前諭知刑後強制工作之客觀情狀已有所變動，不無重新審酌之餘地。 

故受刑人於刑罰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自得檢具事證，促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 

法 第 4 8 1 條 第 1 項之規定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聲請免除刑後強制 

工 作 。（二 ）本件抗告人乃......具狀請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法院免除其強制

工作保安處分之執行，......該署檢察官既否准抗告人前揭所為免除強制工作聲請

之請求，實質上即屬執行指揮之處分，不受有否核發指揮書之影響。抗告人指



另需注意者，組織犯罪條例雖規定得「免 除 （予 ）繼 

續執行」，但並無適用、準用或類似刑法第9 2條 「保護管 

束代之」的相關規定。則能否以「保護管束」代 之 ，仍有 

爭議。實務否定說認為，保護管束亦屬干預基本權之措施， 

因此對於強制工作，不能准許以保護管束代之57 58。最高法

撤 銷 檢 察 官 之 「否 准 」處分57。

檢察官否准其前開請求，係對刑後強制工作保安處分之執行指揮有所不當，對 

之聲明異議，應非無據」。

57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843號裁定主文：「臺灣桃圜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一百零六年度執保字第三四三號執行保 

安處分指揮書應予撤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 號裁定駁回抗告）。同 

院1〇9 年度 ^更一字第 16號刑事裁定主文:「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108年 12 

月 3 日檢紀麗10S 執聲 1S54 字第 1080001303號函文否准陳〇〇免予執行刑後強 

制工作之執行指揮命令應予撤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聲字第669 

號裁定主文：「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1 0 5年執更助律字 

第 65號 ）備註欄『4.本件係臺南地檢囑託代執行，刑期期滿通知該署刑後強制 

工 作 3 年』部分撤銷。其餘聲明及聲請駁回」；同 院 1 0 6年度聲更（一 ）字第 

232號裁定主文：「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1 0 5年 7 月 2 0 日嘉檢珍四1025 

執 聲 他 8纪 字 第 18658號函文所示檢察官否准吳〇〇免予執行刑後強制工作之 

執行指揮應予撤銷」。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 0 9年聲字第 12 7 4號刑事裁定主文：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0 9年 1 1 月 1 2 曰苗檢鑫丁 1 0 9執 保 4 5 字第 

1099024967號函文否准林〇〇免予執行刑後強制工作之執行指揮命令應予撤銷」。

5 8 如臺灣高等法院 1 0 4 年度聲字第 4 1 1 4 號裁定二、（三 ）：「從 而 ，法院依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 3 條 第 3 項諭知之刑後強制工作，無論依法條文義解釋、體系 

解釋或目的解釋，均無從直接適用刑法第 9 2 條 第 1 項係針對列舉之同法第 9 0  

條第 1 項之刑前強制工作所規定得以保護管束替代之規定；再者，......组織犯罪

防制條例對無執行刑後強制工作必要之受處分人，既明定係聲請法院『免其執 

行』，並無得附加『以保護管束代之』之明文，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自不得類推 

適用刑法第9 2 條 第 1 項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拘束人身自由負擔，而認免除 

強制工作之執行後，尚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同院105年度聲更（一 ）字第 9 號 

裁定三、（三 ）：「 本件受處分人既係經法院依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規定諭知刑後強制工作，檢察官如認受處分人已無至拘束人身自由場所執行 

該強制工作之必要，揆諸前開說明，自應援引同條例第3 條第 4 項之規定，檢 

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詎檢察官引用刑法第9 2 條 、刑事訴訟法第481 
條之規定聲請本院裁定以保護管束代強制工作，於法不合，礙難准許，自應予 

駁回。至本件受處分人宜否免除強制工作，應由檢察官另行評估」（該裁定嗣經 

抗告後。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抗字第979號裁定駁回。理由略為：高等法 

院另以1 0 5年度聲字第3327號裁定准許免除繼續強制工作，該案原始聲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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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曾 經 表 示 之 見 解 ，則似傾向肯定說 59。

四 、關 於 「免其刑之執行 i

刑法第 9 8條 第 2 項規定「依……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 

宣告之保安處分，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 

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

行 。」，第 3 項 規 定 「前二項免其刑之執行，以有期徒刑 

或拘役為限。」其程序係依刑事訴訟法第48 1條 第 1 項規 * 59

體 已 不 存 在 ） 。

5 9 上 開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4 年 度 聲 字 第 4 1 1 4 號 裁 定 經 抗 告 後 ，最 高 法 院 以 1 〇 5 年  

度 台 抗 字 第 5 6 9 號 裁 定 撤 銷 發 回 ，略 謂 ：「二 、 惟 查 ： ......刑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之 保 護 管 束 ，須 以 依 刑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至 第 九 十 條 之 規 定 諭 知 保 安 處 分 為  

前 提 要 件 ，必 先 有 保 安 處 分 ，然 後 始 得 © 酌 情 節 代 以 保 護 管 束 ，然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係 於 九 十 四 年 二 月 二 日 修 正 ，該 次 修 正 將 原 本 之 『於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後 ，令 入 勞 動 場 所 ，強 制 工 作 』 （即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 ，修 正 為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令 人 勞 動 場 所 ，強 制 工 作 』 （即 刑 前 強 制 工 作 ） ，另 一 方 面 ，犯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仍 维 持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刑 法 … … 修 正 未 考 慮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之 情 形 ，

難 謂 非 立 法 上 之 疏 失 。 本 件 經 函 查 執 行 機 關 台 灣 桃 圜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函 覆 稱 ： 

「本 署 判 定 受 處 分 執 行 強 制 工 作 之 必 要 性 ，係 依 據 刑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由 本 署 觀 護 人 按 照 『受 保 護 管 束 人 強 制 工 作 執 行 必 要 性 評 分 量 表 』 所 載 事  

項 施 予 調 查 ，並 依 受 處 分 人 各 評 量 因 子 所 得 分 數 ，區 分 『聲 請 免 除 執 行 』 （得 分  

八 分 以 上 ）、『聲 請 保 護 管 束 代 執 行 』 （得 分 四 分 以 上 不 滿 八 分 ）、『依 原 裁 判 接 續  

執 行 強 制 工 作 』 （得 分 不 滿 四 分 ） 等 三 種 處 遇 方 式 」 等 情 ，有 台 灣 桃 圜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函 文 在 卷 可 參 ，就 強 制 工 作 不 分 刑 前 強 制 工 作 或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執 行 機 關  

均 認 得 依 受 處 分 人 之 表 現 評 量 ，以 決 定 得 否 聲 請 免 除 強 制 處 分 執 行 ，或 聲 請 保  

護 管 束 代 執 行 ，以 求 其 公 平 ，與 依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檢 察  

官 僅 得 聲 請 免 其 執 行 強 制 工 作 ，就 評 量 因 子 所 得 分 數 未 達 到 聲 請 免 除 其 執 行 標  

準 之 受 處 分 人 而 言 較 為 有 利 ，且 徵 之 目 前 實 務 上 ，檢 察 官 似 均 依 此 為 不 同 之 聲  

請 ，而 法 院 亦 均 為 准 許 。究 法 務 部 所 屬 各 地 檢 察 署 ......就 強 制 工 作 之 受 處 分 人 ，

無 論 係 刑 前 或 刑 後 強 制 工 作 ，是 否 均 依 上 開 標 準 為 聲 請 ，本 件 台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上 開 函 覆 其 所 據 為 何 ？ 所 據 是 否 適 法 ？ 此 攸 關 因 違 反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而 受 強 制 工 作 宣 告 處 分 者 之 權 益 甚 鉅 ，為 求 通 案 之 適 法 及 個 案 （本 件 ） 之  

公 平 ， 自 應 予 釐 清 ......」 。 該 案 撤 銷 發 回 後 ，法 學 資 料 檢 索 系 統 並 無 進 一 步 更 為

裁 定 的 連 結 。 惟 整 理 前 述 各 該 裁 定 內 容 ，經 過 應 係 ： 1 〇 4 聲 4 1 1 4 4 1 0 5 年 台 抗  

5 6 9 今 1 〇 5 聲 更 （一 ）9 今 1 〇 5 台 抗 9 7 9 。



定為之 6Q，且得為抗告61。

60

61

62

盜 贓 條 例 第 6 條 規 定 「依本條例執行強制工作之結 

果 ，執行機關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 

檢察官聲請法院免其刑之執行」，是 「盜贓強制工作」亦 

得經執行後免除其刑。程序方面，該條例屬於特別法，如 

有特殊程序考量，即應於該條例定之。盜贓條例第4 條固 

然規定「依本條例所為之保安處分及其期間，由法院以判 

決諭知」，但 「免除其刑」之程序屬於對受處分人為有利 

方向之程序，且屬執行層面上之縮減，並非新宣告保安處 

分或延長其期間。再 者 ，該條例於 8 1 年間修正理由已謂 

「五 、強制工作之免予繼續執行、延長執行、免予繼續延 

長執行及免其刑之執行，修正為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後 ，再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62，足見立法者於修正 

時 ，已經考量相關程序適用問題。是盜贓條例之免除其刑 

規 定 ，應同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8 1條 之 程 序 。

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4 項規定「前項之強制工作，

條文同註47 (「依刑法……第九十八條•.…•第 二 項 雛 刑 之 執 行 ，……’由檢察官 

聲請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

條文同註5 1。

盜贓條例於民國8 1 年 0 7 月 2 9 日修正理由：

本條例自民國六十二年修正公布，迄今已近二十年，其間社會環境多所變遷， 

相關法律亦有更易，原規定已不符目前之需要，且有與相關法律不能配合者， 

加以動員戡亂時期行將宣告终止，爰將該條例予以修正。其修正要點如左：

一 、 將名稱修正為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

二 、 刪除十四歲以上十八歲未滿竊盜犯贓物犯之保安處分規定。

三 、 刪除竊盜犯贓物犯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要件。

四 、 增設強制工作自應執行之日起經過三年未執行之行刑權時效規定。

五 、 強制工作之免予繼續執行、延長執行、免予繼續延長執行及免其刑之執行， 

修正為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再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

六 、 刪除設立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場所之規定。

七 、 刪除本條例施行地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之規定。

- 34 -



準用刑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因此亦得 

於執行強制工作後免除其刑。該條例同樣屬於特別法，但 

該條例對於此類聲請並無特別程序規定，解釋上亦應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48 1條之程序。

應予一併注意者：經 以 「強制工作& 免其刑」為關鍵 

字搜尋法學檢索系統，抑 或 自 1 0 1年 9 月後之統計數據過 

濾 ，均查無因執行強制工作而免除其刑之相關裁定（詳附 

件二）。惟檢察官屬於原則上之刑罰及保安處分執行主體 

63，並於執行時同負有客觀性義務63 64。倘若檢察官以具體訴 

訟行為（聲請）開啟上開程序，法官本無拒絕受理（裁定） 

之權限65。另一方面，法院既屬司法裁判機關，基於不告 

不理原則，亦僅得依上開規定，由檢察官聲請後受理、裁 

定 。此 外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4 8 1 條所定檢察官得以聲請 

者 ，包括各式保安處分，實務適用並未發生窒礙之處。例 

如 ，同樣屬於「免除其刑」之效果、且程序適用第48 1條 

者66，檢察官亦有執行監護處分後聲請免除其刑、法院裁

6 3 刑事訴訟法第4 5 7條 第 1 項 T 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 

揮 之 。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或有特別規定 

者 ，不在此限」。

6 4 刑事訴訟法第2 條 第 1 項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 

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6 5 可參釋字第6 01號解釋理由書：「法官就其依法受理之案件，均應本諸良知，獨 

立完成憲法與法律所賦予之職責，除有法律明文之規定外，其他之人固不得任 

意將之拒卻於所受理案件之外，法官本人亦不得任意以個人之原因拒絕為該案 

件之審理。茲所謂「法律明文規定」，其於訴訟法，則除『管轄』之 外 ，即為『迴 

避制度』」。

66刑法第9 8條 第 1 項 ：「依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 

安處分，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 

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刑事訴訟 

法第 481條 第 1 項 ，依刑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免其處分之執行，......或

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免其刑之執行，......，由檢察官聲請該案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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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之案例67。觀之強制工作，參酌類似性質之強制工作「免 

除 （予）繼續執行」，相關聲請、准許案例均不在少數。 

綜 上 ，足 見 「免除其刑」之 程 序 ，於實務適用上並無疑義 

或障礙。

五 、現研議修法情形

另為落實釋字第7 9 9號 解 釋 （強制治療程序），並完 

善刑事訴訟法第八編「執行」編 中 ，有關法院依檢察官聲 

請裁定宣告保安處分之相關程序’本院自其所涉基本權限 

制之強度及範圍出發，已擬具相關增修草案（詳附件三）， 

明定受處分人必要之陳述意見等相關權利，刻正徵詢各法 

院等相關機關意見，用以精進。草案倘經立法通過，題旨 

所示原應適用裁定程序者68，將來即應依循該等規範為之。

爭點題綱參、請主管機關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並提供相關資料

本 廳意見：

就 此部分，尊重主管機關意見。

關於強制工作「免其刑之執行」，如 前 所 述 ，係由檢 

察官聲請，而檢察官聲請程序並無障礙，且法院僅能被動 

受理等節，則檢察官是否聲請「免其刑之執行」，應直接 

影響強制工作執行完畢後免除其刑之案件數量。

爭點題綱肆、請主管機關及犯罪學學者就強制工作是否具有預

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施以強制治療及同條第二 

項之停止強制治療，亦同」。

67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字第2334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聲 

字第 2713號裁定。

6 8 至於附隨刑事本案審理是否宣告（或延長）強制工作部分，法院仍應循一般普 

通審判程序為之，而有前揭訴訟程序各該權利保障。



防 犯 罪 （包括一般與特別預防）之效果加以說明。

就此部分，非本廳職掌範圍，尊重實體規定之主管機 

關以及學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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